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３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公司向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科达”）转让持有的山东工程

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检测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价格

３８６．６６

万元。

●

关联人回避情况：关联董事刘锋杰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公司与山东科达签署了《关于转让山东科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公司拟向山东科达转让其持有的检测公司

１００％

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经审计的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检测公司净资产值为参考，确定为

３８６．６６

万元。 鉴于山东科达为公司的母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

交易。

上述事项已经同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刘锋杰先生按照有关

规定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事项符合

实际情况，有利于检测公司通过计量认证资质复审，对公司的资产及损益不会造成较大影响，但交易完成

后会增加公司与山东科达的关联交易，在这方面提醒公司注意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并及时履行决策及信

息披露程序。

此项关联交易未达到召开股东大会的标准，亦无须其他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

、企业名称：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４

、法定代表人：刘双珉

５

、注册资本：

９４９７．８

万元

６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企业管理及财务咨询服务，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广告业务（不含金融业务、危

险品项目，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生产经营）。

７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４４９

，

９６８．６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１３

，

８７８．３８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３６

，

０９０．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９

，

８０６．３０

万元。

８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双珉。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检测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检测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锋

杰，经营范围为：公路工程、市政工程、房建工程、水利工程、交通运输工程的检测及建材的试验检测（以上

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报批的，凭批准证书经营）。

根据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检测公司资产总额

４

，

６８７

，

４９５

元， 负债总额

８２０

，

９５７．３７

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８６６

，

５３７．６３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２８４

，

９００．００

元，净利润

７３５

，

４８４．７８

元。

出售检测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更，公司未有对检测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检测公司理

财情形，检测公司亦未有占用公司资金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第一条：协议双方

１．１

出让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法定代表人：刘锋杰

１．２

受让方：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法定代表人：刘双珉

第二条：协议签订地

２．１

本协议签订地为：东营科英置业有限公司

第三条：转让标的及价款

３．１

甲方将其持有的检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乙方；

３．２

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股权的转让；

３．３

甲乙双方确定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３８６．６６

万元；

３．４

甲方保证对其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保证该股权没有抵押、质押和其他第三人

权利，没有工商、税务问题，不存在涉及该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或者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否则应由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第四条：股权的转让及转让款的支付

４．１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在七个工作日内按照相关规定办理股权转让过户及工商登记手续；

４．２

本协议生效后当日乙方即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

４．３

乙方所支付的转让款应存入甲方指定的帐户。

第五条：双方的权利义务

５．１

本次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完成后，乙方将持有检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享有相应的权益；

５．２

乙方应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按时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５．３

检测公司股权变更后，甲方承诺在同等条件下将优先委托检测公司承担甲方所需的检测服务，乙

方承诺检测公司向甲方提供的检测服务将在市场价格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向甲方提供的检测服务价格

将不高于向其他任何第三方提供的价格。

第六条：费用的承担

６．１

甲乙双方同意共同承担本转让协议实施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甲乙双方各自承担

５０％

。

第七条：违约责任

７．１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当负责

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７．２

如乙方不能按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每逾期一天， 应支付逾期部分总价款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

金，如因违约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金不能补偿的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同样，如甲方不能按期转让

股权，每逾期一天，应支付逾期股权总价款千分之一的逾期违约金，如因违约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违约

金不能补偿部分，还应支付赔偿金；

７．３

任何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协议。

第八条：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８．１

本协议的变更，必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并订立书面变更协议，如协商不能达成一致，本协议继续有

效；

８．２

双方一致同意终止本协议的履行时，须订立书面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方可生效。

第九条：适用的法律及争议的解决

９．１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９．２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

双方同意提交东营仲裁委员会裁决。

第十条：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１０．１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１０．２

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方持一份，乙方持一份，办理相关手续两份。

（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以经审计的检测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为依据，该股权的账面值为

３

，

８６６

，

５３７．６３

元，股权转让价款为

３８６．６６

万元。

本次交易需由山东科达向科达股份支付转让价款，山东科达最近三年的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２００８

年度
３５３

，

３０２．４０ １３６

，

９２７．２１ １８

，

９４５．８２

２００９

年度
３６７

，

６３６．７６ ２１１

，

３６８．５０ ２４

，

５１３．４１

２０１０

年度
４４９

，

９６８．６３ ２３６

，

０９０．２５ １９

，

８０６．３０

根据协议， 乙方已于协议生效当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向甲方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

３８６．６６

万

元。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检测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通过了山东省技术监督局计量认证资质审核，有效期为三年，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到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

日检测公司向山东省技术监督局申报了计量认证资质复审的申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检测公司收到山东省技术监督局《不予受理通知书》，并退回了申请材料，原因是：检测

公司投资方为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方经营范围与检测公司检测项目存在利益关系。 为满足检测

公司计量认证资质复审要求，公司将持有的检测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对公司资产及损益的影响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检测公司资产总额

４

，

６８７

，

４９５

元， 占公司总资产

１

，

９５９

，

３０４

，

９４０

元的

０．２４％

；

２０１０

年度检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

，

２８４

，

９００．００

元，占公司营业收入

９５５

，

９２３

，

６１８．２０

元的

０．４５％

，

实现净利润

７３５

，

４８４．７８

元，占公司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１２

，

０５８

，

６０２．１６

元的

６．１０％

。 检测公司的资产、营业

收入、净利润占公司比重较小，转让检测公司股权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营业

收入、净利润等产生重大影响。

２

、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检测公司将成为山东科达的全资子公司，根据往年情况统计，将增加公司与山

东科达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针对此情况，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检测公司股权变更后，甲方承诺在同等条件

下将优先委托检测公司承担甲方所需的检测服务，乙方承诺检测公司向甲方提供的检测服务将在市场价

格基础上下浮一定比例，向甲方提供的检测服务价格将不高于向其他任何第三方提供的价格。 ”

为减少日后的关联交易，科达股份将在考虑成本、时间的基础上选择合适时机建立内部中心实验室，

其内部的检测及实验将由内部中心实验室承担。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实际情况，有利于检测公司通过计量认证资质复审，对公司的资产及损益

不会造成较大影响，但交易完成后会增加公司与山东科达的关联交易，在这方面提醒公司注意关联交易

的公允性，并及时履行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山东科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６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４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

年滨海新材料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

投资金额：约

１．７

亿元

●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

１７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一、投资概述

东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

年滨海新材料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滨海新材料园

ＢＴ

项目”）采用

ＢＴ

模式运作，由公司负责项目投融资、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组织、管理。 项目建成后，由东营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组织验收合格并备案后，有偿回购。 东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办理项目工程的建设审批

相关手续。 该项目位于东营经济开发区内，工程性质为市政基础设施及建筑工程。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采用

ＢＴ

模式投资东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

年滨海新材料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议案》。该项目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营经济开发区

２０１１

年滨海新材料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滨海新材料园

ＢＴ

项

目”）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滨海新材料园基础设施工程、青年公社配套工程、绿化工程，具体为：

１

、滨海新材料园基础设施工程

（

１

）经四路（纬一路

－

渤海路），道路长

１２５６

米；

（

２

）杜邦西路（渤海路

－

纬三路）道路长

８００

米；

（

３

）纬一路（龙湖水系

－

渤海路），道路长

１４８５

米；

（

４

）滨海路（杜邦南路

－

南防潮堤），道路长

１４６０

米；

（

５

）方圆

２＃

支路北延（黄河路

－

纬一路），道路长

１７２７

米；

（

６

）滨海路（纬一路

－

渤海路），道路长

１２５６

米；

（

７

）滨海路跨防潮堤北水系桥，长

３０

米，宽

２０

米；

（

８

）纬一路跨龙湖水系桥，长

６０

米，宽

２２

米；

（

９

）杜邦南路跨滨海路西水桥，长

３０

米，宽

２７

米；

（

１０

）雨污水工程，纬一路

－１

号泵站雨水工程，管线长

７２０

米，杜邦西路

－

滨海路污水工程，管线长

２４００

米；

（

１１

）滨海新材料园

３＃

雨水泵站建设工程。

２

、滨海新材料园青年公社配套工程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热力工程、给水和雨污水工程、景观绿化工程、电气工程和配电工程。

３

、绿化工程

纬一路（养殖骨干路

－

杜邦西路水系）绿化工程，总绿化面积约

２２．８

万平方米。

（二）项目总投资额约

１．７

亿元人民币。

（三）项目总建设周期预计

１７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各单项工程可单独开工、单独验收、

备案和移交。

（四）回购价款及支付

１

、回购主体：东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２

、回购价款：公司对该项目的总投资额加资金占费用。

资金占费用

＝

实际投资额

×

占用时间

×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如遇银行利率调整，自调整实施之日，

该利率随之调整）

３

、回购方式：按照单项工程逐一验收、逐一回购。

４

、回购款支付：分三期支付，先发生的先回购支付

每一单项工程、单体工程竣工后的

１２

个月内，支付首期回购价款；

２４

个月内支付第二期回购价款，

３６

个月内支付第三期回购价款。

每期回购价款

＝

单项工程的投资额

×１／３＋

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用

三、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资金来源安排：公司自筹资金及项目贷款等方式。

２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２０１０

年公司的路桥施工收入为

８．４１

亿元， 该项目标的额约占公司上一年度路桥施工收入的

２０．２２％

，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

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

（

＋

）

减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
股

其
他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９３％ ７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９．９３％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０４

，

２５８

，

０００ ６９．７４％ ６２

，

５５４

，

８００ １６６

，

８１２

，

８００ ６９．７４％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６０

，

６７１

，

８００ ４０．５８％ ３６

，

４０３

，

０８０ ９７

，

０７４

，

８８０ ４０．５８％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３

，

５８６

，

２００ ２９．１６％ ２６

，

１５１

，

７２０ ６９

，

７３７

，

９２０ ２９．１６％

４

、

外资持股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１２

，

９９２

，

０００ ８．６９％ ７

，

７９５

，

２００ ２０

，

７８７

，

２００ ８．６９％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４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９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５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祁门路

１７７７

号辉隆大厦

１８０８

室

咨询联系人： 邓顶亮、徐敏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３４３６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５１－２６５５７２０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８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资金往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年报中公开披露《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控股股东的附属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进行了列示。 控股股东

的附属关联方占用资金包括经营性资金和非经营性资金，其中，经营性资金主要形成原因是控股股东的

关联方因销售货物或采购材料而形成的欠款，非经营性资金主要形成原因是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因租用公

司部分厂房所发生的租金和水电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接到深交所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１

】第

５０

号），监管函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期间控股股东附属关联方占用非经营性资金的行为不符合深交所 《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有关规定，应及时采取整改措施。 公司接到深交所的监管函后高度重视并及时采取如下措施：

（

１

）要求控股股东的附属关联方承诺严格遵守证监会、深交所的资金往来有关规定，并在

４

月

３０

日

之前将拖欠的非经营性资金全部还清。

（

２

）制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以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资金往来。

目前，控股股东的附属关联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前将拖欠的非经营性资金全部还清，具体情况

见华兴会计师事务所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说

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承诺将严格遵守证监会、深交所的资金往来有关规定，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今后，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以及公司的《防范控股股东

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等规定，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杜绝发生类似情况。

备查文件：

１．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２．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说明》（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３．

《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８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直接送达、电话及传真方

式发出召开三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举行。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施能坑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参加表决董事

９

名，全体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规范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往来的

议案》（全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

议案（全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８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1－０２３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上披露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

全文和摘要。 经公司核查：

第三节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的“（二）限售股变动情况表”部分，单位列示错误，应为“万股”，公司

披露为股。

第四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的“（二）

２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５

年的

主要工作经历和在其他单位的任职或兼职情况”中，袁新文任职或兼职情况应为：“袁新文，独立董事，男，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现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审计处处长，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披露为：“袁新文，独立董事，男，

１９６２

年生，硕士。现任厦门

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审计处处长，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第五节 “公司治理结构”的“六、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部分“本年度是否聘请会计师事务

所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鉴证报告”应为“不适用”，公司披露为“是”。

增加“七、公司治理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公司董事会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加大对年报信息披露责任

人的问责力度，提高年报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加强内幕信息保密工作，制定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

理制度》 和《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取得一定成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以下简称“福建

证监局”）对本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作出了《关于对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

２０１１

】

４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决定书》指出公司在公司治理和内

部控制、信息披露、募集资金使用、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等方面存在问题。 接到《决定书》后，公司高度重

视，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反省，认真对照《公司法》、《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决定书》提出的问题逐项制

订了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专门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证监局对公司现场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报告》上报福建证监局并予以公告，提高公司治理质量

及整体竞争力。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管理部门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公司及时制订并修订了《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担保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专门召开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募集资金存在问题进行整改，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东莞浔兴项目募集资

金投资规模及结余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信息披露。 公司通过专项整

改，透明度和治理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在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发挥独立董事作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董事会今后将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加大对董事、监事和

高管人员的培训力度，总结公司治理经验，巩固治理成果，完善长效治理机制。 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已充分认识到规范运作是基础，发展是根本，有持续竞争力的公司需要良好的公司治理。 公司

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福建证监局的要求，不断完善治理，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

平。 ”

第七节“董事会报告”的“

１３

薪酬分析”表“薪酬总额同比增减”一栏中 “施明取”应为“

１４．０２％

”、“张

田”应为“

１１．２１％

”、“张健群”应为“

１１．３９％

”、“合计”应为“

６．３８％

”；公司披露为：“施明取

９．７３％

”、“张田

－

０．４％

”、“张健群

５．４３％

”、“合计

５．４３％

”。

第九节“重要事项”中“

９．６．１

”公司没有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依据。 应补充披露为“公司与上述

关联方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为：按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和协议价格执行。 上述关

联交易均属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

３

、独立董事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和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的“（

１

）截止报

告期末（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情况如下”应为：

序号提供担
保方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限

担保合同签
署时间

审议批准的担
保额度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债务逾
期情况

１

浔兴股
份

上海浔兴拉链制
造有限公司

保证担
保 三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４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无

公司披露为：

序号提供担
保方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限

担保合同签
署时间

审议批准的担
保额度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债务逾
期情况

１

浔兴股
份

上海浔兴拉链制
造有限公司

保证担
保

三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４１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无

２

一年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０

万元
逾期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续贷
（

３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应为“

２０００

万

元，占

２０１０

年年末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３．４２％

”，公司披露为“

４０００

元，占

２０１０

年年末经审计合并

报表净资产的

６．２０％

”。

特此更正。

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刊登在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避免类似

错误的发生，同时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阅读上述信息时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０３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５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赠方案：每

１０

股

１２

股

●

分配方案：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２０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公告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 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３

、本次分配以

６５６

，

３６９

，

８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２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扣

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８０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１３１

，

２７３

，

９７９．６０

元。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１

，

４４４

，

０１３

，

７７６

股，增加

７８７

，

６４３

，

８７８

股。

三、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３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４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１

、派发现金红利的办法，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①

对于公司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

元。

②

对于属于《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公司股东，其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

０．２０

元。

③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公司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１８

元；如该

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④

本公司股东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的现金股利由公司自行发放，其余股

东的现金股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股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股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股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办法

按照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转增股份由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公司股东账

户。

六、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４３９

，

４８４

，

７８４ ６６．９６ ５２７

，

３８１

，

７４１ ５２７

，

３８１

，

７４１ ９６６

，

８６６

，

５２５ ６６．９６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３９２

，

４８４

，

７８４ ５９．８０ ４７０

，

９８１

，

７４１ ４７０

，

９８１

，

７４１ ８６３

，

４６６

，

５２５ ５９．８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６ 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１６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 ４３９

，

４８４

，

７８４ ６６．９６ ５２７

，

３８１

，

７４１ ５２７

，

３８１

，

７４１ ９６６

，

８６６

，

５２５ ６６．９６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１６

，

８８５

，

１１４ ３３．０４ ２６０

，

２６２

，

１３７ ２６０

，

２６２

，

１３７ ４７７

，

１４７

，

２５１ ３３．０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
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
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合计 ２１６

，

８８５

，

１１４ ３３．０４ ２６０

，

２６２

，

１３７ ２６０

，

２６２

，

１３７ ４７７

，

１４７

，

２５１ ３３．０４

股份总数
６５６

，

３６９

，

８９８ １００ ７８７

，

６４３

，

８７８ ７８７

，

６４３

，

８７８ １

，

４４４

，

０１３

，

７７６ １００

七、按新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收益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４４４

，

０１３

，

７７６

股计算的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管理中心

地址：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三湾路

７２

号

联系人：李雪炭

资询电话：

０７１６－４１３８６９６

传真：

０７１６－４１３８６９６

邮编：

４３４０００

九、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14

深圳燃气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相关事宜获得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

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收到深圳市科技工贸和

信息化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原则同意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港华投资有限公司定向增发

A

股股票的批复》（深科工贸信资字

[2011]0763

号），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向港华投资有限公司

定向增发

A

股股票有关问题进行了批复。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则同意公司向不超过十

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3

亿

A

股，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价

格以不超过

4.3

亿元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总数的

26.83%

，港华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认购的股

票自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17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20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因经营需要，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3400

万股、

5000

万股、

4545.4546

万股限售流通股分别质押给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该公司资金周转使用。 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分别于

2011

年

4

月

27

日、

2011

年

5

月

9

日、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质押

期为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28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78.02%

，本次质押

的

12945.4546

万股限售流通股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15.63%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12.20%

。

截止本公告日，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

61462.1213

万股，占该公司

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74.23%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57.91%

。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7

2011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0417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2011-01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11

年

5

月

16

日，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核准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

】

704

号），核准批

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5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并根据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登安、李红英、刘速超

联系电话：

0551-5771008

、

5771035

传真：

0551-5771005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汪烽、韩龙

发行联系人：侍江天

联系电话：

021-23219628

、

23219490

联系传真：

021-63411627

联系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14

层

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39

股票简称：西部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16

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5

日在

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工业开发区毕升路

168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成先生主持。 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采取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

<

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会秘书的选任、履职、培训和考核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会秘书管理办法》（修订），制定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

<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提高规范运作水平，切实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修订了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公司决定聘任秦华女士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秦华女士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7

日

附件：

秦华，女，汉族，

34

岁，大学本科学历。

1999

年毕业于四川理工学院，曾任职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行政部，现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秦华女士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420

证券简称：毅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25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青岛恒佳塑业有限公司

发生火灾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公司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控股子公司青岛恒佳塑业有限公司一号厂房的保险杠喷涂线于

2011

年

5

月

15

日下午

6

点

10

分左右发生火灾，经过消防人员及公司员工的紧急扑救，火势得到及时扑

灭，

1

人受轻伤。 火灾发生后，公司已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妥善处理恢复生产和相关受损资产理赔

等事宜。

此次火灾涉及的资产均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火灾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要影响，也未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火灾原因和损失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公司董事会已责成管理层认真吸取本次火灾事故教训，加强公司生产安全管理，防止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0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和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外轮模具

)

通知：外轮模具持有

本公司

A

股

56,634,86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35%

。外轮模具质押给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巨轮股

份

A

股

10,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7%),

上述股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解除手续，质押解除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0

日。

2011

年

5

月

11

日，外轮模具继续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A

股

10,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7%)

出质给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行， 仍然作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园岭支

行借款的担保物。 外轮模具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

押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12

日起至

2012

年

5

月

12

日止。 截止

2011

年

5

月

16

日，外轮模具累计质押股数

为

55,788,96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03%

。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